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1 月国内外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等有关的最新资讯，《每月技术资讯更

新》的内容主要涉及： 

 财务报告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公司治理

相关的活动及其最新进展，并简要介绍德勤发布的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出版物。 

 审计相关资讯，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大陆、国际和香港的相关活动及其准则的最新进展。 

 上市及监管事务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大陆和香港监管事务的最新进展。 

 其他重要的咨询，我们将重点关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有关的最新信息。 

我们热忱欢迎诸位对《每月技术资讯更新》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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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公告英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0 年第 47 号公告，主要内容为：由于英国脱欧后继续认可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等效，且英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仍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政部也认可英

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您可以点击这里

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公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有关持续经营要求的教育材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题为《持续经营 — 关注披露》的教育材料。作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为

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的承诺的一部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编制的该教育材料强调了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有关评估持续经营会计基础是否仍然恰当的现行要求以及就该评估可能须提供的披露。值得注意的

是，教育材料指出： 

• 管理层对持续经营的评估须至少涵盖自报告日后的 12 个月，但这是最短期限，而非上限。 

• 该评估需要反映自报告期末之后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发生的事项的影响。 

• 除了须披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和有关持续经营的任何重大不确定性的特定要求之外，可能还须根

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一般要求披露作为持续经营评估一部分而作出的重大判断。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 IASB 新闻稿 ；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教育材料 ； 

• 刊载于 IAS Plus 的 IFRS 聚焦。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德勤刊物 

 

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1 月 18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20 日 IFRS 聚焦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就与持续经营评估相关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发布

教育材料。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2021 年 1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发布有关“监管资产与监管负债”的新准则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提

示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中，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和完善质量控制，关注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上市公司、文化教育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房地产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可能存在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上市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等高风险上市公司的审计，高度关注以下高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101/t20210108_3640902.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101/t20210108_3640902.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1/01/ifrs-foundation-publishes-edu-material-to-support-companies-in-applying-going-concern-requirements/
https://cdn.ifrs.org/-/media/feature/news/2021/going-concern-jan2021.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ucational-going-concern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Educational%20Material%20on%20Going%20Concern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dec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ucational-going-concer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ucational-going-concern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Educational%20Material%20on%20Going%20Concern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regulatory-assets-li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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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领域：收入、信息系统、货币资金、金融工具和集团审计等，并重点关注重点关注资产减值、预计

负债、政府补助以及存货等相关领域的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关于统一填报接受银行函证回函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的通知》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统一填报接受银行函证回函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的通知》，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填写本会计师事务所用于接收银行函证回函的地址、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信息，以便银行查验回函地址的真实性。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 

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持续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中注协内部刊物《情况通报》刊载了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 2020 年 11 月在中注协举办的“持续提升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座谈会上的讲话。程丽华在讲话中总结了近年在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方面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强化监管、提升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水平、改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环境等未来工作重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新闻。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1 号——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和《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2 号—

—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的测算》 

评估协会近日发布《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1 号——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专家指引 11 号》”）和

和《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2 号——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的测算》（“《专家指引 12

号》”）。《专家指引 11 号》对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的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提供了指引。《专家指引 12

号》对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折现率

时应如何确定相关参数提供了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评估协会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

述文件。 

 

香港 

HKICPA 就 2020 年总结相关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发布提示公告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发布一份提示公告，着重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环境下

可能相关的财务报告事项，并对须留意的财务报告准则的近期变更进行总结。该提示公告强调了关键财

务报告考虑事项，包括提供充分的主体特定披露的重要性，尤其是有关管理层运用的关键假设与判断的

披露。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香港与塞尔维亚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印花税署印花通告第 01/2021 号：证券借用宽免 – 提交证券借用交易报表 

 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 

o 《2020 年税务条例（修订第 50A 条）公告》 

o 《2020 年税务条例（修订附表 17D）公告》 

o 相关新增的「常见问题」第 34 条 

 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于三月十九日开始生效 

 税务局回应黄冯律师行遭介入而引致的物业印花税事宜 

 立法会问题：纾缓市民的财政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有关折现率的监管指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评估类第 1 号”，对评

估协会发布的《专家指引 12 号》中以 CAPM 和 WACC 公式测算折现率所涉及的 7 项关键参数提供指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101/t20210111_53291.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102/t20210201_53346.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11/t20201126_53176.html
http://www.cas.org.cn/gztz/63593.htm
http://www.cas.org.cn/gztz/63594.htm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Financial-Reporting-Auditing-and-Ethics-Alert/alert37.pdf?_cldee=Y2FsYXVAZGVsb2l0dGUuY29tLmhr&recipientid=contact-257cab308434ea11b8100050568d1b3e-4985ff8d5c88430ba4085f7ede90d590&esid=4bd1aab5-b150-eb11-b818-0050568d1b3e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123101.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6044e57c2528eb11b8170050568d1b3e-b383b4b0c15c4a88941f7f9b223b58cc&esid=197639b5-1f4f-eb11-b818-0050568d1b3e
https://www.ird.gov.hk/chs/pdf/sdo/ext_cir/so_ext_cir_01_2021_sc.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16/cs22020241642.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16/cs22020241643.pdf
https://www.ird.gov.hk/chs/faq/dta_aeoi.htm#Q34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10115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10112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1010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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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该指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涉及收益法折现率测算的应当遵照相关

执业准则要求并参照本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上市公司续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披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近日发布《关于修订上市公司续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公告格式指

引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 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通知》和《关于发布<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 6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通知》，分别对续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

披露规定做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增加对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诉讼情况的披露要求；增加对会计师事

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诚信记录披露的具体规定；增加有关审计收

费情况的披露要求；增加有关披露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具体规定，等等。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和

这里阅读上交所及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和获取修订后的相关公告格式。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有关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深交所近日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1 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这些文件对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发售、申请上市和

审核的程序与条件等做出了规定。申请上市一般需要提交相关基础设施项目过去 3 年 1 期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 

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行业信息披露规则 

上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5 号——行业信息披露>

的通知》，对现有的 28 项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做了整合及修订，保留了《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一号——一般规定》，删除了 11 项指引，修订了其余 16 项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

的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 17 项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7 项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4 号——上市公司从事通信相

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5 号——上市公司从事网络安全相关业务>的通

知》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4 号——上市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

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5 号——上市公司从事电力相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 16 号——上市公司从事汽车制造相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7

号——上市公司从事纺织服装相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8 号——上市公司从事

化工行业相关业务>的通知》，就从事上述相关行业的创业板及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信息披露提供指

引。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其中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

内容主要包括： 

 执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9 号——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审计》、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等文件中的规定，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关注上市公司是否通过收入确认、（关联）资产交易、变更会计政策或估计、应计提不计提或大额

计提资产减值、前期大额资产减值在当期转回等方式调节收入、利润及资产。 

 特别关注以下事项：减值所依据的信息是否存在夸大疫情影响的情形；突击交易、债务重组等重大

非常规交易的交易实质；货币资金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应收预付往来款、印章管理的内部控制

等是否存在异常，是否涉嫌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相关情况；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事

项。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tzl/jggzsyzy/202101/t20210122_391113.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slkcbbsdzczywznylc/xxpljgywzn/ssgsrcxxplgzbwl/c/c_20210108_5299073.s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10108_584167.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10108_584168.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a/20210129/389c6a4b97a58607ae84a8974cd34e79.doc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a/20210129/4ab21a9732c98ed4b04eeefd76673d4f.doc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a/20210129/4ab21a9732c98ed4b04eeefd76673d4f.doc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a/20210129/8b47ff503e96170178a6b89536da64c1.doc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a/20210129/8b47ff503e96170178a6b89536da64c1.doc
http://docs.static.szse.cn/www/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W020210129609071678124.pdf
http://docs.static.szse.cn/www/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W020210129609071682537.pdf
http://docs.static.szse.cn/www/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W020210129609071682537.pdf
http://docs.static.szse.cn/www/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W020210129609071697516.pdf
http://docs.static.szse.cn/www/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W020210129609071697516.pdf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c/c_20210111_52999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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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无偿划转事项的通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无偿划转事项的通知》，

对债务工具发行人无偿划出或划入资产时的信息披露、持有人权益保障、相关中介机构职责等做出规

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银行间市场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发布的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新三板”）近期发布了《关于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第 14 号—挂牌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的通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新三板

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香港 

联交所刊发有关发行人年报内容的最新审阅结果 

联交所就审阅上市发行人年报（财政年结日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得结果和建议刊发

报告。联交所今年审阅了 13 个特定范畴，其中包括三个新增范畴。新增范畴是基于联交所按往年审阅

报告的结果和观察所得，以及最新的市场趋势而制定。联交所在是次审阅中向发行人作出以下建议： 

 于发行人「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一节的业务审视披露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 – 发行人应于

日后的年报中作出以下披露：(i)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其营运的影响，及将会对其未来表现带来重

大影响的相关风险或不明朗因素；(ii) 量化评估大 2019 冠状病毒病流行对其造成的财务或营运影响；(iii) 

依据业务营运和资金投入情况，评估流动资金状况及营运资金是否充足；及(iv) 为应对 2019 冠状病毒

病大流行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被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 – 发行人应持续检视其流动资金状况及资金需要，并制定及

实施行动计划，及时解决有关需要。若汇报的项目有任何重大变动，发行人应就有关项目作出适当及有

依据的估计，并记录所作的主要判断，如有必要应考虑聘请专业人士。发行人亦应参与核数师的初期讨

论，并尽早预先协定评估有关估计的时间、形式及方法。 

 持续关连交易 – 独立非执行董事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在发行人的公司事务、业务营运及交易方面提

供制衡，尤其是监察持续关连交易方面。发行人应制定适当的内部监控及机制监察（并协助独立非执行

董事监督）其持续关连交易，其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审视这些内部监控程序是否适当。发行人可参考在去

年联交所审阅报告中列出其他发行人所采纳的最佳做法。 

 重大无形资产 – 发行人应作出恰当分析并谨慎考量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减值测试的影响，并

更新所采用的假设，以反映最新资料及证据。 

 重大第 3 级别金融资产 – 发行人应就第 3 级别公允价值计量作出充足的披露，尤其是要提供必要的

定性及定量资料，以令人了解估值技术及相关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http://www.nafmii.org.cn/ggtz/tz/202101/P020210129444997545925.pdf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642.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0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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